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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數 師 變 更 
 

 

本公告乃由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4)條作出。 

 

核 數 師 辭 任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由於本公司與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德勤」）未能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核數費用達成共識，故德勤已辭任本公司核數師，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

日起生效。  

 

德勤已書面確認，除上述有關核數費用的事宜外，概無其他事宜須敦請本 

公司股東垂注。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亦確認，德

勤與本公司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與更換本公司核數師有關之其他事

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德勤於過往年度提供之專業服務致以謝意。 

 

 

委 任 新 核 數 師  

 

董事會根據審核委員會的建議，已決議委任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羅申美

」）為本公司新任核數師，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起生效，以填補因德

勤辭任而產生的臨時空缺，並將留任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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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守則條文第C.3.3條，審核委員會負責（其中包括）

履行以下職責：  

 

(a) 主要負責就委任、續聘及辭退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 

 

(b) 批准委聘外聘核數師之酬金及條款；及  

 

(c) 處理與核數師辭職或罷免有關的任何事宜。  

 

就德勤辭任本公司核數師及委任羅申美為本公司新任核數師而言，審核委員

會：  

 

1. 討論並處理了與德勤辭任公司核數師之原因相關的事宜，主要為於 

核數費方面無法達成共識；  

 

2. 向羅申美及其他專業會計師事務所獲取費用報價並與彼等討論費用報

價； 及  

 

3. 對羅申美的背景及是否適用（包括其資歷及行業經驗）開展了審查。 

基於上述準備並考慮到（其中包括）羅申美的報價及其資歷及行業經

驗，審核委員會已決議建議董事會委任羅申美為本公司新任核數師，

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效，以填補該臨時空缺，並將留任至本

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 會結束為止。 

 

董事會已同意採用審核委員會的建議，並已決議委任羅申美為本公司新任核

數師，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起生效，以填補該臨時空缺，並將留任至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羅申美獲委任為本公司新任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鄭榕彬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榕彬先生、鄭敬璋先生、曾松華先生、謝錦華先生及葉

曉霞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海林博士、麥兆中先生及邢家維先生。 

 * 僅供識別 

 


